附件1
     污染物监控设施运行维护机构登记表    编号：
	运维机构名称
	

	法人
	
	联系电话
	
	传真
	

	在疆注册地【1】
	

	在疆办公地址
	

	邮政编码
	
	邮箱
	

	负责人
	
	职务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人
	
	职务
	
	联系电话
	

	单位性质【2】
	□事业法人   □企业法人    □其他

	固定资产
	
	技术人员数量
	

	运维设施套数
	    套                    
	其中
	气    套，水    套

	
	
	
	污染源    套，环境质量    套

	实验室基本情况
	数量：    个，面积：    m2,主要仪器设备数量：    台

	单位人员情况
	技术人员共    名；其中，高级职称    名；中级职称    名；初级职称    名；取得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人员考试合格证书的人员     名。

	申请类别
	□首次  □扩项  □复审  □变更  □其他  

	申请登记项目
	自动监控系统（水）
	□化学需氧量  □氨氮  □PH □总磷  □总氮 
 □五参数 □重金属 □其他

	
	自动监控系统（气）
	□SO2  □NOX  □重金属  □VOC  □颗粒物  
  □油烟在线  □O2和其他参数  □其他

	
	现场端信息系统
	□数采仪  □工况  □质控仪  □总量监控仪

	说明：1.申请单位应填写在疆的办公地址和注册地址，若地址不同应分别填写；
2.选择项用“■”符号表示;
      3.申请登记项目按照所实际运维项目如实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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